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南昌大学校赛
竞赛评审标准及评分规制

一、基本标准：
1.原创性：2.切题性；3.实效性：4.感染力；5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尊重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。
二、不同类别作品需要具体考虑的标准：
1.平面广告类：需考虑广告创意、广告语与平面制作手段的完美结合。如有超出平面设计范畴、明显抄袭的作品，不应入选。
2.影像类：
(1)影视广告作品，需考虑广告创意、广告语、导演、表演、摄像、灯光、后期制作、剪辑、镜头组合节奏、配音等的完美结合，并考虑适播性。如有比例较大的他人视频作品（非原创）剪辑进入作品，不应入选。
(2）微电影作品，需考虑网络传播可行性，作品以原创为主，同时也允许使用电影或电视剧桥段拼接、剪辑或配音，作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情节，对命题品牌的诠释采用植入式而非直白叫卖式。
3.设计类作品，需考虑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特点，要求必须附设计说明，设计说明部分的文字格式必须符合参赛要求，与要求差距过大者，不应入选。
4.策划/文案类：
(1)策划类作品，需考虑营销策略的针对性、原创性、实效性，并注意其市场调查是否合理规范，其广告创意设计、媒介策略的合理性等因素。如有过度包装、页数超过规定、较大比例字体、字号不符合规定者，不应入选。
(2)文案类作品，需考虑命题企业策略单的具体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移动交互类，需考虑作品在网络传播中的可行性与作品的趣味性，不应存在低俗、色情、暴力的负面内容。
6.其他类别，以各命题策略单要求为准。
7.所有类别作品中，如果出现参赛学生及指导教师的院校、系、姓名，以及其他特殊标记，均不应入选。
三、省赛推荐数量规则
以省赛分配给予的数量进行裁定。
三、竞赛评分细则
创意表现与原创性40%；切合命题策略40%；广告实效和可执行性20%。
五、校赛等级奖项
根据参赛作品数量，甄选一定百分比例的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